
　 　 环境法体系中的自然保护地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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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正在制定过程中的新兴环境立法，自然保护地法、国家公园法等自

然保护地立法与环境法体系中的其他法律存在发生规范冲突和赘余的可能，有必要

明确其价值定位以及相应的规范表达。在生态文明入宪、入环境基本法的背景下，

环境基本法的保护优先原则和综合治理原则内含对优先保护生态整体性的价值期

待，需要自然保护地立法予以表达。相较于污染防治法与资源保护法，自然保护地

立法以生态环境保护为根本调整目标，且具有调整对象的系统性和调整方式的调适

性，契合优先保护生态整体性的需要。为落实这一价值期待，自然保护地立法需构

建以分区定保护级别制度、总行为控制制度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并采用 “自然保护

地基本法 ＋各类自然保护地特别法”的总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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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０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就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下称 “祁连山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发出通报，指出祁连山保护区内存在违法违规开发

矿产资源、建设水电设施、排放污染等突出问题，并对保护区监管部门及其责任人员进行

了严厉的问责。〔１〕祁连山保护区生态破坏案所暴露的监管执法问题固然触目惊心，但立法

层面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自然保护区条例》虽于 ２０１１ 年修订时作了比较大的修改，但仍
未能对违法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冲动形成有效约束，如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在 ２０１４ 年
国务院明确祁连山保护区划界后，仍延续、变更或审批 １４ 宗矿权；保护区内还有 ４２ 座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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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因在设计、建设、运行中对生态流量考虑不足，导致水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２〕究

其根源，与 《自然保护区条例》在环境法体系中的价值定位不明、未能理顺与其他环境法

律规范的关系不无关联。《自然保护区条例》等现行 “自然保护地法规”并非调整保护区内

资源开发、污染排放等环境利用行为的唯一环境法规范，而是在已有资源保护法、污染防

治法等一般性规范的基础上，为实现特定地域生态环境的特殊保护而制定的特别法。出于

自身的价值定位，自然保护地法规可能加紧或放松其他环境法的行为规范力度，但必须与

之相协调。

　 　 现行关涉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等的自然保护地法规受限于
其价值定位和立法位阶，未能妥善协调与自然资源法等其他环境法的关系。一方面，现行

保护地法规未能摆脱自然资源法的羁绊，未能确立生态环境保护的独立价值追求。《自然保

护区条例》在价值层面上依然着眼于特定资源要素，以资源经济价值保护为本位，“在资源

的保护中折射出生态环境的保护”。〔３〕另一方面，现行保护地法规所处的立法位阶也制约

了其价值追求。《自然保护区条例》仅为行政法规，因而在法律规范适用发生竞合时必须服

从于矿产资源法、水法、森林法等自然资源法律。〔４〕例如，在祁连山生态破坏案中，《甘

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２０１６）第 １０ 条将 《自然保护区条例》第 ２６ 条禁止
的十项活动 （砍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开垦、烧荒、开矿、采石、挖沙）缩减为

三项 （狩猎、垦荒、烧荒），为采矿活动开了 “绿灯”（只需依照有关自然资源立法办理手

续），而这绝非祁连山保护区的个别现象。〔５〕在批判地方立法 “放水”的同时，也需要反

思 《自然保护区条例》的 “十项禁止”是否是对保护区特殊保护价值的适当表达，是否过

度忽视了地方通过开发利用资源维护生存发展利益的现实需求，从而导致法律失效。〔６〕

　 　 目前，祁连山保护区已成为祁连山国家公园试点的一部分，将 “自然保护地法规”升

级为 “自然保护地立法”的需要已获共识。２０１９ 年 ６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 《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 “指导意

见”）。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明确提出要 “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健全国家公园保护制度”。目前，立法部门正在积极考虑制定 “自然保

护地法”“国家公园法”等自然保护地立法，其中，国家公园法已于 ２０１８ 年被纳入第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计划之中。〔７〕但是，自然保护地立法在环境法体系中如何定位这

一前提性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环境法作为问题导向的领域法，固然需要及时回应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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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央视调查祁连山生态：１５０ 多座水电站，４２ 座位于保护区内》，澎湃新闻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１ 日，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１７３８９１７＿１，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９ 日最后访问。
参见杜群等：《中国国家公园立法研究》，中国环境出版集团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３８ 页。
参见王灿发：《自然保护区亟待高位阶立法保护》，《环境保护》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第 ２４ 页。
中办和国办就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发出通报后，全国人大法工委的调查显示，专门规定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

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共 ４９ 件，其中有 ３６ 件与 《自然保护区条例》等相关规定不一致，“有的地方对 １０ 类禁止
性活动完全没有作出规定，或对绝大多数活动未作禁止性规定，有的地方规定表述含糊，打 ‘擦边球’，遗

漏了个别禁止性活动”。参见杨维汉、陈菲：《祁连山环境问题通报后，地方生态法规 “大清理”》，《中国人

大》２０１７ 年第 ２３ 期，第 １９ 页。
巩固认为： “在法律无助于问题解决的情况下，利益受直接影响的受害方与污染者常常会通过某种形式的

‘共谋’来规避法律，导致法制的低效。”巩固：《环境法律观检讨》，《法学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第 ７０ 页。
参见吕忠梅：《关于自然保护地立法的新思考》，《环境保护》２０１９ 年第 Ｚ１ 期，第 ２２ 页。



问题，但也要维护法的形式理性，使 “变化的源泉得以从法律秩序之内开掘出来”。〔８〕形

式理性要求法律规范追求体系化，为受规范者提供明确、稳定的预期，从而实现法的稳定

性和安定性。〔９〕我国已颁布三十余部环境法律，但宪法环境条款与环境保护法所确立的价

值理念尚未得到体系化的表达，导致环境法的立法目标难以实现，也让环境法的实施者无

所适从。〔１０〕为此，在批判旧法、制定新法之前，应当先将拟制定的新法置于环境法体系中

加以检视，在 “法治信仰与法律批判之间形成理性关联、彼此关照的互动机制”。〔１１〕同为

以生态环境保护为调整目标的法律，自然保护地立法与环境法体系中的其他法律 （尤其是

与自然保护地立法在调整对象上存在重合的自然资源法）存在发生规范冲突和赘余的可能，

有必要加以区别和协调。

　 　 协调自然保护地立法与其他环境法的规范功能，仅凭提升现有自然保护地法规的立法
位阶难以奏效，关键是要明确自然保护地立法在环境法体系中的价值定位并制定相应的法

律规范。既有研究不乏对自然保护地立法体系内部结构的探讨，〔１２〕但鲜有从环境法体系整

体出发对自然保护地立法的审视。〔１３〕在此背景下，本文将先结合当前环境法体系的价值转

向来探讨自然保护地立法优先保护生态整体性的价值定位，然后分析自然保护地立法为何

是实现这一价值定位的最优载体，最后讨论自然保护地立法如何表达该价值定位。

二、环境法体系优先保护生态整体性的价值转向

　 　 自然保护地立法作为环境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环境法体系价值转向的关键
环节，自然保护地立法也只有融入环境法体系的整体价值转向，才能准确地找到自身的价

值定位。〔１４〕随着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环境法体系的内在价值正在逐步发生转向，优先保

护生态系统整体性的价值追求日益清晰，亟需通过制定和完善环境法规范来加以落实。在

环境法体系中，宪法环境条款与环境基本法处于最高的抽象层次，是与环境法内在价值距

离最近的环境法规范，它们的变迁能够最直接地反映当下环境法体系对于优先保护生态整

体性的价值期待。

　 　 （一）生态文明理念下宪法环境条款与环境基本法的价值转向

　 　 生态文明理念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定位，其基本内涵包括中共十八大报告确立的 “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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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诺内特、［美］塞尔兹尼克： 《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
第 ７ 页。
参见 ［德］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非正当性的支配》，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
第 ２７ 页以下。
参见徐以祥：《论我国环境法律的体系化》，《现代法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第 ８４ 页。
陈盨：《体系前研究到体系后研究的范式转型》，《法学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第 １３ 页。
例如，刘超：《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法律表达》，《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
第 ５ 期，第 ８１ 页以下；吕忠梅：《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立法思考》，《生物多样性》２０１９ 年
第 ２ 期，第 １２８ 页以下。
正如吕忠梅所言，对于 “自然保护地立法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顺位、核心范畴和权利基础、自然保护地立法和

环境保护法及相关法律的关系等一些进行保护地立法必须厘清的基本问题，尚缺乏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前

引 〔７〕，吕忠梅文，第 ２２ 页。
任何新兴立法 “必须纳入整个法秩序的范畴内，成为法秩序的一部分，必须符合宪法、符合作为宪法基础的

价值原则，并且与主导宪法的社会观一致”。［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７７ 页。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理念与中共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的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

同体”理念。〔１５〕近年来，立法机关在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引下，先后修改了环境保护法与宪

法环境条款。２０１４ 年修改的环境保护法在立法目的条款增加了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内

容，规定 “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生态文明理念随后获得了宪法的确认。２０１８ 年通
过的宪法修正案在宪法序言第 ７ 自然段中写入了 “生态文明”等内容，规定 “推动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宪法序言的生态文明条款与既有的宪法

第 ２６ 条等共同构成了宪法环境条款的核心内容，被学者称为 “部门法宪法化”的成果。〔１６〕

　 　 宪法环境条款和环境保护法朝向生态文明的价值转向，应当引领自然保护地立法的制
定和修改。宪法对环境法和自然保护地立法的价值引领功能毋庸置疑。〔１７〕环境保护法则承

担着具体化宪法环境条款的任务，具有环境基本法的体系地位。２０１４ 年环境保护法修订后，
立法机关确认了环境保护法在环境法体系中的基础性和综合性地位。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长在向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提出了

对环境保护法的这一定位。〔１８〕这一定位在后续环境立法中得到了立法机关的再次确认。例

如，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时认为，“环境保护法是环境保护领域的基

础性、综合性法律，其确立的基本制度和原则都适用于大气污染防治”。〔１９〕因此，环境保

护法的价值转向应当引领自然保护地立法。

　 　 生态文明是对环境法价值的抽象表述，它的具体内涵需要通过分析环境基本法的具体
规范来发现。２０１４ 年环境保护法除修改目的条款之外，还通过增加基本原则条款等方式将
环境法体系的价值转向予以具体化。环境法体系的价值转向需要环境法体系内各组成部分

的共同努力，其中自然保护地立法主要体现了 “优先保护生态整体性”的价值。这一价值

期待在环境保护法中具体表述为 “保护优先”和 “综合治理”这两个新增的环境法基本原

则，〔２０〕其中保护优先原则确立了生态环境保护相较于资源开发利用的相对优先地位，综合

治理原则在此基础上要求对生态环境进行整体性保护。

　 　 （二）从协调发展到保护优先：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对优先

　 　 保护优先原则并非凭空而来。在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环境保护法经历
了从协调发展原则到保护优先原则的转变。１９８９ 年环境保护法第 ４ 条规定，国家采取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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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焦艳鹏：《生态文明保障的刑法机制》，《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１ 期，第 ７６ 页；王灿发：《论生态
文明建设法律保障体系的构建》，《中国法学》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第 ３５ 页。
参见张翔：《环境宪法的新发展及其规范阐释》，《法学家》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第 ９０ 页以下。
参见张震：《生态文明入宪及其体系性宪法功能》，《当代法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第 ５１ 页。
参见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张德江作的常委会工作报告 （摘登）》，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９ 日
第 ２ 版。
参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

报》，载中国人大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ｎｐ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ｘｚｌ ／ ｇｏｎｇｂａｏ ／ ２０１５ － １１ ／ １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９５１９１１ ． ｈｔｍ，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８
日最后访问。

在 ２０１４ 年环境保护法新增的第 ５ 条基本原则条款中，预防为主、损害担责、公众参与原则虽然是第一次被明
确规定在环境基本法中，但已有比较成熟的学理表述，且已在环境基本法的基本制度和环境单行法的具体实

践中有充分体现。相较而言，保护优先原则和综合治理原则的内涵尚未清晰，属于环境基本法在生态文明理

念引领下的立法创新。



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 “使环境保护工作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

该条款在学理上被解读为 “协调发展”原则。〔２１〕在实践中，协调发展原则导致环境保护较

经济发展处于 “被协调”的地位，需要在发生冲突时让步于经济发展。〔２２〕２０１４ 年环境保护
法修订后，协调发展原则转变为保护优先原则，体现在两处规定中：一是第 ４ 条第 ２ 款被修
改为 “使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扭转了环境保护的相对弱势地位；二是新增的

第 ５ 条基本原则条款规定了保护优先原则。环境保护法的上述转变提升了生态环境保护的价
值地位，与 ２０１８ 年宪法修正案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建设的各方
面和全过程相一致。

　 　 保护优先原则虽然提升了生态环境保护的价值地位，但并未将生态环境保护置于绝对
优先地位，而是确认了它的相对优先地位。首先，从文本解释的角度来看，２０１４ 年环境保
护法第 ５ 条规定了保护优先原则，但同时也将保护优先原则的适用范围限定在环境保护领
域。环境保护领域包括污染防治与自然保护，但不包括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因此环境保

护法并没有明确规定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否适用保护优先原则。〔２３〕其次，若环境保护法

规定生态环境保护的绝对优先地位，可能面临是否合宪的质疑。宪法第 ９ 条规定，“国家保
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绝对优先地位将使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无法实

现。运用合宪性解释的方法，应当将保护优先原则解释为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对优先。〔２４〕

　 　 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对优先地位要求人类活动尊重生态系统的负载有额律，考虑生态系
统的环境容量限度，主要具有两个层次的内涵。〔２５〕在第一个层次上，保护优先原则允许在

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范围内开发利用环境资源。只要资源开发利用行为没有超过生态系统

的承载能力，生态系统自身就能够实现自我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对优先地位就未受侵

犯。在第二个层次上，当资源开发利用行为可能超过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时，需要优先确

保资源开发利用行为被约束在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范围内。只有当资源开发利用行为的价

值权重足够大时，资源开发利用行为才能超过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保护优先原则主要在

第二个层次上发挥规范功能，但该原则本身并未就如何判断资源开发利用行为的价值权重

提供判断标准，需要立法者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来加以落实。

　 　 明确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对优先地位及其规范内涵，也有助于破解自然保护地的实践困
境。《自然保护区条例》第 ２６ 条的 “十项禁止”过于突出生态环境保护的绝对优先地位，

严格限制自然资源法所允许的资源开发利用行为。过严的标准不仅没有必要，反而导致祁

连山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地实践中保护和利用的重重矛盾与 “普遍违法”现象。〔２６〕依据生态

环境保护的相对优先地位，应当依据生态承载能力等生态价值标准来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

开发利用行为。一方面，大规模的矿产资源开采等活动将超过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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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艳芳：《对我国环境法 “协调发展”原则重心的思考》，《中州学刊》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第 １８３ 页。
参见王社坤、苗振华：《环境保护优先原则内涵探析》，《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第 ２９ 页。
参见汪劲：《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５３ 页；邓海峰： 《生态整体主义视域中的法治问
题》，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９ 页。
参见张翔：《宪法与部门法的三重关系》，《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第 ２９ 页。
王灿发认为，保护优先原则是 “负载有额律”这一生态基本规律的要求。参见前引 〔１５〕，王灿发文，第 ４４ 页。
参见黄宝荣等：《推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的思考》，《中国科学院院刊》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２
期，第 １３４２ 页以下。



不可逆转的生态损害，应予禁止。但另一方面，从事采药、放牧等传统利用活动并不必然

超过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因此不宜以生态环境保护优先为由，对之一律予以禁止。以祁

连山保护区为例，“经过世世代代的人类活动，牧区的牧户已经和自然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系

统，适度的人类活动并不会对生态造成破坏”，如果禁止放牧，反而会使 “草长得过高，干

旱季节容易引发火灾，甚至造成森林大火”。〔２７〕

　 　 为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对优先地位，环境基本法确立了依据生态价值大小划分不同
区域类型、进而确定相应保护优先程度的规范路径。环境保护法第 ２９ 条规定了生态保护红
线制度，“国家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

行严格保护”。本条中的生态保护红线为生态保护的 “空间线”，〔２８〕指向根据生态环境的重

要程度、脆弱性以及敏感性来确定需要 “严格保护”的特定区域。“严格保护”指生态保护

红线内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优先程度要高于红线外区域，因而需要降低相似资源开发利用

行为的价值权重，甚至直接排除对特定资源开发利用行为的价值权衡。生态保护红线内区

域涵盖所有类型的自然保护地，因而必然与现行各类自然保护地存在重合。〔２９〕在已有各类

自然保护地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旨在提升红线区域内生态环境保护的

优先地位。〔３０〕只要特定区域被划入生态红线范围内，其中的生态环境利益就处于被 “严格

保护”的法律地位，反之则仅具有一般的相对优先地位。

　 　 综上，保护优先原则所蕴含的核心价值理念是生态环境保护相对优先于资源开发利用。
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对优先地位允许在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范围内开发利用环境资源，限制

和禁止超过承载能力的开发利用行为。在此价值理念的指引下，环境保护法采用了按照生

态价值大小划分区域进而确定不同优先保护级别的规范路径。

　 　 （三）从要素分治到综合治理：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保护

　 　 综合治理原则是 ２０１４ 年环境保护法新增的基本原则。对综合治理原则的学理解释存在
分歧，主要有以下观点：第一，认为应当将环境保护法第 ５ 条的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合并理解为预防原则，“综合治理”不具有独立内涵。〔３１〕第二，主张将预防为主、防治结

合、综合治理原则统称为 “污染综合防治原则”，将其定义为 “对污染的整体的、系统的、

全过程的、多种环境介质的防治”。〔３２〕第三，认为综合治理就是 “要用系统论的方法来处

理环境问题”，包括 “水、气、声、渣等环境要素的治理要统筹考虑，如治理土壤污染，要

同时考虑地下水、地表水、大气的环境保护”等含义。〔３３〕

　 　 笔者认为，综合治理原则的内涵应与第三种观点一致，要求环境保护工作尊重生态系
统的物物相关律，超越按照不同环境要素分别治理的局限，秉持整体性理念对生态环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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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连山国家公园：进退之间的传统牧区》，澎湃新闻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９ 日，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
ｆｏｒｗａｒｄ＿４３３３１８０＿１，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８ 日最后访问。
参见王社坤、于子豪：《生态保护红线概念辨析》， 《江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第 ５４
页；陈海嵩：《“生态保护红线”的法定解释及其法律实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第 ３１ 页。
参见前引 〔３〕，杜群等书，第 ７ 页。
参见肖峰、贾倩倩：《论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应然功能及其实现》，《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第 ３６ 页。
参见竺效：《论中国环境法基本原则的立法发展与再发展》，《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第 １３ 页。
蔡守秋：《环境资源法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１２４ 页。
信春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释义》，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８ 页。



行系统性保护。首先，运用文义解释方法，综合治理原则的内涵可能包括两个层次：一是

治理对象意义上的整体性治理；二是治理方式意义上的全过程治理。其次，进一步从体系

解释的角度来看，应当认为综合治理原则的核心内涵是整体性治理。综合治理原则与其余

四项原则并列位于环境保护法第 ５ 条，在其余四项原则均有独立内涵的情形下，综合治理原
则也应当具有区别于预防为主原则的独立内涵，而非仅仅是预防为主原则的辅助和补充，

否则立法者应当对此予以明示。鉴于预防为主原则已经隐含全过程治理的内涵，综合治理

原则的内涵应当不限于全过程治理，而应指向整体性治理。再次，从目的解释的角度来看，

生态文明理念的重要内涵之一是整体性理念，它是建立在生态系统各部分的不可分割性和

各环境要素的整体演化规律基础之上的对自然的认知。〔３４〕《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提出的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３５〕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的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

系统治理”和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提出的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

复”，都是整体性理念的体现。在其余四项原则均未涉及整体性理念的情况下，由综合治理

原则充当这一块价值 “拼图”，符合立法者的预期。

　 　 在法律解释的基础上，对于综合治理原则要求的生态环境整体性保护的具体内涵，可以通
过比较考察国外的立法例来得到更深入的阐释。在国际环境法和外国环境法中，承担与综合治

理原则相似功能的原则是生态系统方式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原则。“生态系统方式强调整体
的、参与式的以及一体化的方式，不同于仅关注单个物种的方式。……管理的重点是维持生态

系统的自然结构和功能，包括自然系统和重要物种的生物多样性和繁衍能力。”〔３６〕生态系统

方式有三个公认的核心要素：第一，对人类活动的整体性管理；第二，基于对生态系统的

组成部分、结构和动力机制的最佳可得知识；第三，目标是以不损害生态系统整体性或健

康的方式来满足人类的需求。〔３７〕我国已有学者将生态系统方式原则运用在我国环境资源法

制建设的论证中，形成了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３８〕目前，生态系统方式原则已广泛地体

现在国际海洋环境法、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及外国环境法中。〔３９〕其中， 《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关于海洋生态系统负责任渔业的雷克雅未克宣言》、《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第 Ｖ／ ６ 号
决定、《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等，是适用生态系统方式原则的关键性法律机制。〔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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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蔡守秋：《基于生态文明的法理学》，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３４９ 页。
参见前引 〔３６〕，Ｃｕｒｒｉｅ书，第 ６０ 页。
１９８２ 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各海洋区域的种种问题都是彼此密切相关的，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

考虑”。２００１ 年 《关于海洋生态系统负责任渔业的雷克雅未克宣言》强调，考虑到生态系统因素的可持续渔业管

理，既要考虑到捕鱼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又要考虑到海洋生态系统对捕鱼的影响。２０００ 年 《生物多样性公

约》缔约方大会通过第 Ｖ／６ 号决定 《生态系统方法》，提出了有关生态系统方式的各种原则、准则和指南。

２００２ 年 《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鼓励到 ２０１０ 年应用生态系统方式，注意到 《雷克雅未克宣言》和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的第 Ｖ／６ 号决定”。Ｓｅｅ Ｆｒｏｕｋｊｅ Ｍａｒｉａ Ｐｌａｔｊｏｕｗ，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ｔｈｅ Ｅｃｏｓｙｓ
ｔｅｍ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ｉｎ Ｌａｗ，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６，ｐｐ． ４０ － ５１ ．



在 《生物多样性公约》之下，生态系统方式原则的发展尤其迅速，目前已经成为修改后的

《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及其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核心内容。〔４１〕

　 　 强化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保护也是当下自然保护地实践的迫切需要。按照生态系统的边
界确定保护区范围，是整体性保护的前提，〔４２〕但 《自然保护区条例》等自然保护地法规未

能遵循这一前提，导致许多影响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的行为被排除在法律视野之外。目前

正在试点的十个国家公园，部分是由原先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

地质公园、湿地公园等整合而来，面积确实大大增加，但依然未充分考虑保护完整生态系

统的需要。例如，钱江源国家公园虽合并了原先的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钱江源国家

森林公园、钱江源省级风景名胜区，但实际上三者之间的生态走廊建设不足，未能推进更

大范围的生态系统整体性保护。〔４３〕在明确自然保护地范围的基础上，需要对影响自然保护

地生态环境的各类行为进行总体控制，但现行保护地法规的规范路径往往顾此失彼，注重

规范资源开发利用行为而忽视污染排放行为。如祁连山保护区周边的部分企业长期超标排

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等，虽然这些企业不在保护区范围内，但由于污染物的流动性，

它们的排污行为必将影响保护区生态环境，应当将其纳入总体控制之中。

　 　 通过上述法律解释以及比较分析，可以将综合治理原则的内涵概括为整体性视野和整
合式路径。首先，综合治理原则要求环境法超越仅关注单个环境要素或环境行为的局部视

野，采用关注不同环境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整体影响的整体性视野。环境法的规范视

野不应局限于单个开发利用行为，而需着眼于特定区域内开发利用行为的整体。单个开发

利用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难以单独判断，而要取决于其他开发利用行为的整体影响。其

次，综合治理原则要求环境法采用整合式路径。整合式路径要求保护生态系统的立法必须

对大气、水、土壤等各类环境要素进行综合调整，并应对污染排放行为、资源开发行为等

各类影响环境的行为一视同仁，而且重视它们之间的互动联系，避免因行为转化和后果转

移而影响规范效果。

　 　 综上可见现行环境法体系对优先保护生态整体性的价值期待。自然保护地立法不仅应
当按照保护优先原则的要求确立生态环境保护较资源开发利用的相对优先地位，并依照生

态价值大小确定不同区域的优先保护级别，而且应依照综合治理原则对自然保护地生态系

统进行整体性保护，具有关注生态系统整体的视野，并采用整合不同行为规范的路径。

三、作为生态整体性优先保护价值最优载体的自然保护地立法

　 　 环境法体系优先保护生态整体性的价值期待需要通过环境法规范来表达，但这并不必
然导向新的自然保护地立法，也可考虑通过更新既有环境立法来实现。新的立法不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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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立法成本和实施成本，而且容易带来规范之间的逻辑矛盾、价值冲突等问题，影响

既有立法的功能实现，因此需要在制定之前充分论证其必要性。〔４４〕从环境法体系的内部构

成来看，污染防治法与资源保护法这两个子部门的发展日趋成熟，那么优先保护生态整体

性的价值追求能否通过修改既有的污染防治法和资源保护法来充分表达？笔者认为，环境

法体系的价值转向可以通过污染防治法与资源保护法的变革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但由于

这两个子部门在调整目标、调整对象、调整方式等方面的局限，生态整体性保护必须依靠

更加契合的自然保护地立法。

　 　 （一）污染防治法与资源保护法的分立

　 　 不论是在实践层面还是学理层面，污染防治法与资源保护法作为环境法体系的两个主

要分支，已获得普遍认可。〔４５〕从各国的环境法实践来看，污染防治立法主要包括按照环境

要素划分的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法等，以及按照污染来源划分的固体废物、放射性物

质、有毒化学品污染防治法等；资源保护法则主要体现为森林法、草原法、矿产资源法、

土地法等自然资源立法中的自然保护规定。〔４６〕由于污染防治法与资源保护法在规制对象、

价值追求、权力配置与规制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两者分别构建了相对独立的规范体系。

　 　 第一，污染防治法与资源保护法的首要差异在于其规制对象不同。资源保护法关注人

类从自然环境中 “索取”物质和能量的行为，而污染防治法关注人类向自然环境 “排放”

物质和能量的行为。资源保护法的规制对象是资源开发行为，而污染防治法规制后续生产、

加工、运输和废物处置等行为。虽然资源开发行为与后续的生产、加工、废物处置等行为

具有紧密联系，但它本身具有特定、独立且普遍的事实特征和规范需求。为此，各国法律

通常都通过禁止特定资源开发行为、分配可开发资源配额、控制开发过程等方式来规范资

源开发行为。这些资源保护法只关注资源开发行为本身，不规范后续的资源生产加工行为，

与污染防治法相比体现了在规制对象上的独立性。

　 　 第二，在价值追求方面，资源开发行为承载的功利主义价值也决定了区分资源保护法

与污染防治法对规则设计的意义。〔４７〕从历史来看，规范资源开发行为的早期法律主要是物

权法规范，其目的是确定自然资源权利的归属，公平地分配自然资源权利，实现对自然资

源的高效开发利用。随着对资源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的认识逐渐加深，资源权利的所有人

不再能够不受约束地开发资源，资源开发以可持续为前提。虽然此时的自然资源法律规范

已超越对私益的关注，开始关注公共利益，但这种公共利益依然是经济性的，对资源的生

态价值仍缺乏考虑。真正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资源保护法直到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才出现，

并与污染防治法一同兴起。由于资源保护法的物权法起源及其功利主义价值，“绿化”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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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保护法依然承载着公平分配资源权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多重价值，与 “绿色”

的污染防治法有本质区别。

　 　 第三，资源破坏问题较环境污染问题具有更强的地域性，为此需要适应地域特征的权
力分配与规制方式。矿井、林场或渔场的地理位置一般都是固定的，因而必须适应当地情

况。〔４８〕为此，各国资源保护法都采用 “地域定制 ＋个案决策”的调整方式：在权力分配方
面，授予地方政府更大的决策权力；在规制方式方面，较少采用一般性标准，而是根据具

体情形个案决策。例如，虽然美国联邦环境法在联邦与州之间的权力分配上均采合作型联

邦主义模式，但各州在资源保护方面的权力显然大于在污染防治方面的权力。〔４９〕美国联邦

污染防治法设定了全国污染者都必须遵守的最低标准，而资源保护法则并未采用全国统一

的标准，其通过由资源开发项目所在地掌握决策权、赋予州政府在联邦决策程序中以优先

地位等方式，赋予州政府更大的自主权。

　 　 （二）污染防治法与资源保护法在生态整体性优先保护上的局限性

　 　 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以及对生态规律认识的加深，人们逐渐意识到环境污染与资
源破坏只是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的浅层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对生态系统整体性与资源环

境承载力的忽视。〔５０〕过去三十余年，污染防治法和资源保护法都在强化生态整体性优先保

护方面作了许多探索，整体上有向 “生态法”转化的趋势。〔５１〕虽然污染防治法和资源保护

法的 “生态法”转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进对生态整体性的优先保护，但它们自身在调整

目标、调整对象、调整方式等方面的固有特征限制了它们的生态保护功能。

　 　 １ ． 污染防治法在生态整体性优先保护上的局限性
　 　 近些年，我国污染防治法逐渐 “生态化”。首先，污染防治法逐渐重视污染物对生态环

境本身的影响。大气污染防治法于 ２０１５ 年修订时率先将 “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作为直接目

标，以此统合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总量控制等各项制度；２０１８ 年 ８ 月通过的土壤污染防
治法第 ３ 条规定了风险管控原则，其第 １２ 条、第 ３７ 条进而明确所管控的风险包括生态风险
即生态环境本身受损的风险。与此同时，污染防治法的主要制度逐渐超越单一环境要素，

关注各类污染行为对生态环境的整体影响，如排污许可制度正在从单一许可模式向综合许

可模式转型。〔５２〕其次，污染防治的监管机构改革也体现了强化生态系统保护的趋势。２０１８
年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旨在整合对各类环境要素和污染行为的监管职能，“打通了地上和地

下、岸上和水里、陆地和海洋、城市和农村、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等五个本应一体化管理

但却被人为分割的问题”。〔５３〕

　 　 尽管如此，污染防治法固有的 “分类规制 ＋一般标准”的调整方式制约了它在优先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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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生态整体性上的规范功能。污染防治法针对特定环境要素、污染产业或污染物质设置一

般性的行为规范，对特定区域的特殊性与整体性考虑不足。〔５４〕例如，大气污防治法、水污

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污染防治法分别针对大气、水、土壤等特定环境要素，设定

了通行的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核安全法等，则分别针对特定污染物质类型制定了一般标准。此外，还有针对特定污染产

业设计的行为规范，体现在农业法、畜牧法、渔业法等相关产业立法中。通过将规范对象

分解为各类环境要素、污染物质或污染产业，立法者和执法者能够充分利用已有的学科知

识和组织机制，以较低的成本高效地实现立法目标，〔５５〕但代价是难以充分考量特定生态系

统的脆弱程度、污染产业密度、污染物质种类及其互动等整体情况，不利于整体性保护。

　 　 污染防治法在生态整体性保护上的局限性并非我国独有，而是各国污染防治法的共同
境遇。早在 １９９０ 年，美国联邦环保署就提出要优先考虑 “减少生态风险”，而非仅仅 “降

低人类健康风险”。〔５６〕此后，美国联邦环保署开始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对生态系统本身的

考量。例如，美国联邦环保署在依据清洁空气法审查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时，综合考虑大气

污染物对生态环境的整体影响，而非仅仅考虑与人体健康直接相关的部分。〔５７〕又如，美国

联邦环保署在依据各污染防治法分别规定的排污许可制度实施污染控制时，采用了跨环境

要素的执法方式，综合考虑各类污染物对特定生态系统的整体影响。〔５８〕但是，受污染防治

法 “分类规制 ＋一般标准”调整方式的限制，美国联邦环保署一直未能制定评估污染物对
生态系统的损害的标准程序，而只在长达三十年的研究之后，于 １９９８ 年发布了评估生态系
统风险的指导性文件。〔５９〕对此，美国学者认为，美国的污染防治法只有在实现生态系统的

整体性保护之后才算是真正 “长大”，但在此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６０〕

　 　 ２ ． 资源保护法在生态整体性优先保护上的局限性
　 　 资源保护法具有 “保护客体”的面向，直接关注具有资源属性的自然环境。资源保护

法采用 “地域定制”的权力分配与规制方式，允许熟悉特定地域情况的决策主体依据地域

特点来调整规制的手段与强度，更加符合生态整体性保护的需求。尽管如此，资源保护法

在生态整体性的优先保护上依然存在难以克服的固有缺陷。

　 　 首先，从调整目标来看，资源保护法的本位目标是高效配置资源、保护自然环境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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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价值，而非保护自然环境的生态价值。由于自然环境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并不一致，

因此当两者发生冲突时，资源保护法难以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对优先地位。例如，１９８４
年制定的森林法虽历经 １９９８ 年、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９ 年三次修改，但 ２０１９ 年森林法第 ５４ 条对
森林采伐量的限制措施依然只要求遵循 “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原则”，没有充分考虑采伐对

于森林的水土保持、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功能的影响。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

原则有助于确保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持森林的经济价值，但却忽视了通过限制采伐

来保护森林的生态功能的需要。〔６１〕

　 　 其次，从调整对象看，资源保护法分别关注土地、水、森林、矿产、草原、野生生物
等单项环境要素，缺乏对生态系统的整体考虑。〔６２〕如森林法仅规定对林木、林地及林中野

生动物的保护，而未对森林生态系统整体规定有效的保护措施。渔业法仅提供对渔业资源

的保护规范，而未规定对整个水体生态系统的保护措施。土地管理法没有对影响土地生态

系统的各类污染排放行为和资源开发行为进行综合规范，更缺乏对沼泽、湿地等特殊土地

加以特别保护的规定。资源保护法采取的单因子立法模式固然有利于精准高效地保护各类

资源的经济价值，但不利于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保护。

　 　 最后，在调整方式上，资源保护法采用的具有 “先定性”的调整方式难以适应生态系

统整体性保护的需求。资源保护法重视对行为属性的预先判断，一旦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

一般要件，即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由于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６３〕生

态整体性保护需要 “调适性”的调整方式，不断根据获得的新信息衡量行为造成的生态损

害后果，再考虑确定和调整相应的规范。〔６４〕以前述森林法对森林采伐量的限制措施为例，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需要预先确定用材林区的范围及其采伐量限额，一旦采伐量高于限额，

就不允许采伐者继续采伐；反之，若采伐量低于限额，则允许采伐者继续采伐。但事实上，

由于采伐对森林生态系统的整体影响非常复杂，且取决于气候变化、生物迁移等多种不确

定因素，预先确定的采伐量限额很可能不是生态整体性保护所需的最优水平，而需要依据

新信息不断调整。

　 　 （三）自然保护地立法与生态整体性优先保护价值的契合性

　 　 污染防治法与资源保护法在优先保护生态整体性上的局限性，促使各国立法者探索新
的规范路径，自然保护地立法因此被寄予厚望。以美国的国家公园立法为例，美国国家公

园的核心立法是 １９１６ 年制定的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组织法，该法要求国家公园管理局在确
保国家公园 “免受损害以供未来世代享用”的前提下，开放国家公园供公众娱乐休闲。〔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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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受损害”的表述明确要求，当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利用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护生

态环境。〔６６〕随着生态环境保护的价值日益受到重视，美国 １９７８ 年的 《红木修正案》进一

步要求国家公园管理局重视国家公园的生态整体性，据此来保护和管理国家公园。〔６７〕在国

家公园管理局组织法之外，美国国会还制定了许多聚焦于特定自然保护地的法案来保护生

态整体性。例如 １９９２ 年的科罗拉多大峡谷保护法，要求美国内政部长在准备格兰峡谷大坝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时，考虑如何降低大坝对下游科罗拉多河生态环境的影响。〔６８〕

又如 １９９２ 年的埃尔华河流生态系统和渔业恢复法，要求拆除两座水电站，以使三文鱼能够
通过埃尔华河进入奥林匹克山的腹地。〔６９〕

　 　 自然保护地立法之所以能够成为生态整体性优先保护价值的最优载体，是因为自然保
护地立法不具有污染防治法和资源保护法在调整目标上的局限性，并且在调整对象和调整

方式上契合整体性保护的需要。

　 　 首先，在调整目标上，自然保护地立法未被赋予生态环境保护之外的其他价值追求，
能够更加有效地主张生态环境保护的优先地位。虽然污染防治法与资源保护法的直接目的

都包括保护环境，但污染防治法的根本目的是保护人类健康和财产，〔７０〕资源保护法的根本

目的则是保障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两者的直接目的受制于根本目的，在生态环境本身

的保护上都存在局限性。尤其是资源保护法，当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发生冲突

时，主张生态价值优先往往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相较而言，自然保护地立法没有维护资

源经济价值的规范负担，它的根本目的是生态保护，开发利用目标只有在不违背生态保护

目标的前提下方可实现。通过确定特定区域的保护级别，依据保护级别明确禁止或限制资

源开发利用行为，可以将生态环境保护的优先地位落到实处。

　 　 其次，在调整对象方面，自然保护地立法直接调整与特定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各
类行为，能够更加充分地考虑特定区域的特殊情形，从而实现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保护。自

然保护地是依据特定生态系统的范围与边界设立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以保持生态

系统完整性为原则，整合交叉重叠的自然保护地，归并优化相邻自然保护地。正如学者所

言，“从生态的角度看，自然保护地的最大特性是一定区域内的各种要素与生物形成一个完

整的系统。”〔７１〕在依据生态系统边界确定自然保护地范围的基础上，自然保护地立法不仅

关注影响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的个别污染排放行为或个别资源开发行为，而且运用整体、

动态的眼光审视不同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生态环境的整体影响，进而对各类行为进

行总体控制。

　 　 最后，在调整方式上，自然保护地立法采用 “调适性”的调整方式，重视对行为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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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持续评价与综合考量。不论影响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的行为属性为何，只要行为不会阻

碍区域内生态整体性保护目标的实现，此类行为就应得到允许，而不是预先 “一刀切”地

予以否定。例如，美国国会在制定野生动物保护区管理法的过程中，曾考虑采用 “先定性”

的调整方式预先列明各种被禁止的人类活动，但最终还是决定采用 “调适性”的调整方式，

授权行政机关在不影响 “生物整体性、多样性和环境健康”的前提下，允许在野生动物保

护区内进行娱乐性活动等低优先级活动。〔７２〕换言之，不论特定行为的属性为何，只要能够

证明不影响野生动物保护区的 “生物整体性、多样性和环境健康”，保护区管理机关就可允

许此类行为。通过对行为后果的持续评价和综合考量，能够确保优先保护生态整体性目标

的有效实现，同时避免对资源开发利用行为的不必要限制。

四、自然保护地立法对于生态整体性优先保护价值的表达

　 　 在将自然保护地立法确定为生态整体性优先保护价值的最优规范载体之后，需要进一
步思考如何合理地设计法律规范以表达该价值定位。自然保护地立法应当建立两项核心制

度：一是在保护优先原则的指导下建立分区定保护级别制度；二是在综合治理原则的整体

性保护理念指导下建立总行为控制制度。为了高效地表达这两项核心制度，自然保护地立

法体系应采用 “自然保护地基本法 ＋自然保护地特别法”的总分结构，将这两项核心制度
确立为自然保护地基本法的基本制度。在 “自然保护地法”“国家公园法”等自然保护地立

法的制定过程中，应深入剖析 《自然保护区条例》等自然保护地法规在制度设计和体系结

构上的不足，从而妥当地表达生态整体性优先保护价值。

　 　 （一）分区定保护级别制度：对保护优先原则的适用与拓展

　 　 环境基本法的保护优先原则确立了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对优先地位，生态保护红线制度
则进一步指明应当通过划分不同区域的方式来确定相应的保护级别。为落实保护优先原则

和生态保护红线制度，需要在自然保护地立法中建立分区定保护级别制度，依据特定区域

的生态价值确定自然保护地的类型，并依据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的生态价值高低，确定相

应的保护级别。《自然保护区条例》等自然保护地法规虽然区分了不同的自然保护地类型，

且在自然保护地内部进一步划分了不同区域，但特定类型、特定区域的生态价值和保护级

别缺乏对应性，难以落实保护优先原则，需要在自然保护地立法中予以纠正。

　 　 第一，自然保护地的生态价值高低决定自然保护地的类型。长期以来，我国自然保护
地法规以保护对象的自然要素类型为分类标准，〔７３〕未能反映保护对象的生态价值差异。〔７４〕

由于自然保护地类型与其生态价值高低没有必然联系，现行多类自然保护地实质上统一适

用 《自然保护区条例》的最严格保护标准，难以因地制宜地平衡保护和利用的关系。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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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不同部门管理。参见李文军、徐建华、芦玉：《中国自然保护管理体制改革方向和路径研究》，中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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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出版集团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１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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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保护优先原则平衡保护和利用的关系，自然保护地类型的区分标准不应是保护对象在自

然要素类型上的差异，而应是生态价值高低以及所需的保护级别高低，以避免对生态价值

低的自然保护地确定过高的保护级别。“指导意见”按照生态价值高低来区分三类自然保护

地：国家公园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保护典型的自然生态系统、

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自然公园保护重要的

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和自然景观。其中 “具有国家代表性”“典型”“重要”是对各类

自然保护地生态价值高低的概括性表述，应当在自然保护地立法时明确其规范内涵，作为

自然保护地分类的基本标准。

　 　 第二，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地应依据其生态价值高低，确定相应的保护级别。按照生
态价值高低划分自然保护地类型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确定保护级别并进行相应的规

则设计。为弥补 《自然保护区条例》等自然保护地法规在区分保护级别上的不足，近年来，

主体功能区划制度和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对各类自然保护地的保护级别进行了二次界分。国

务院发布的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国发 〔２０１０〕４６ 号）规定，自然保护地应当主要位
于禁止开发区域和限制开发区域，其中所有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包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以及正在建设的国

家公园，应当定位为禁止开发区域，其余自然保护地为限制开发区域。〔７５〕２０１４ 年环境保护
法确立的生态红线制度则要求将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脆弱区和敏感区纳入生态保护红线，

实施严格保护。上述 “禁止开发”“限制开发”“严格保护”是对保护级别的抽象表述，需

要对应不同自然保护地类型予以细化。

　 　 与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由高到低的生态价值相一致，“指导意见”等政策
文件对各类自然保护地的保护级别作了进一步阐述：国家公园的管理目标应当确定为，对

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的 “严格保护”；自然保护区的管理目标是，保护其特

殊科学研究价值；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湿地公园和海洋公园等管理目标是，保护某

一类型自然公园所设区域的自然特征和自然原貌。〔７６〕在制定自然保护地立法时，应当将

“指导意见”的政策语言转化为法律语言，明确不同保护级别的规范内涵。在自然保护地立

法中，可借鉴 ２００６ 年 “自然保护地法 （草案）”的有关制度设计，〔７７〕将自然保护地根据保

护级别分为三大类别：第一类是严格保护级别的国家公园，对国家公园内的生态环境实行

严格保护，不允许商业开发活动 （如资源开采、旅游等），只允许在不损害生态系统原真

性、完整性的前提下适度进行特定类型的开发利用行为 （如教育、文化、科研等）；第二类

是优先保护级别的自然保护区，允许在不超出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前提下，在

一定限度内组织开发利用活动；第三类是定向保护类的自然公园，可以在不影响自然公园

内主要保护对象生存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前提下，对自然公园内的自然资源进行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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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第三，在依据生态价值高低确定整体保护级别的基础上，可以再通过内部分区以实现
不同功能定位。如在严格保护级别的国家公园内部，部分区域禁止人类活动，部分区域则

可以开放用于科研、文化、教育等。 “指导意见”要求， “根据各类自然保护地功能定位，

既严格保护又便于基层操作，合理分区，实行差别化管控”。自然保护地立法应据此原则对

各类自然保护地予以内部分区。对于国家公园，可以分为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原则

上，核心保护区内禁止人类活动，一般控制区内仅允许科研、文化、教育等特定类型的人

类活动。自然保护区也可分为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核心保护区同样禁止人类活动，

但其一般控制区可以允许更多类型的人类活动，包括特定类型的开发利用行为，为此可以

根据需要对一般控制区作进一步划分。自然公园原则上按一般控制区管理，不设置禁止人

类活动的核心保护区，且允许的开发利用行为较自然保护区更多、更广，包括建设施工行

为等，为此可对一般控制区作进一步划分。

　 　 （二）总行为控制制度：整体性保护理念下的整合与协调

　 　 为实现对各自然保护地的整体性保护，需要依据生态系统的边界确定自然保护地的范
围，并且对影响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的各类行为实施总体控制。总行为控制制度不否定将

行为类型化并予以分别规范，但需要超越关注特定行为的局部视角，按照自然保护地的保

护级别对各类行为规范进行沟通与协调。〔７８〕

　 　 第一，自然保护地立法应依据生态系统的边界确定自然保护地的范围。《自然保护区条
例》等自然保护地法规对此考量不足，导致行为规范的实效大打折扣，需要在 “自然保护

地法”“国家公园法”等自然保护地立法中予以改善。一是整合交叉重叠的自然保护地。以

保持生态系统完整性为原则，整合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等各类

自然保护地，整合后的各类自然保护地统一适用较高的保护级别，解决自然保护地区域交

叉重叠的问题。二是归并相邻自然保护地。对同一生态系统内相邻、相连的各类自然保护

地，打破因行政区划、资源要素分类造成的割裂局面，按照保持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原则进

行归并，合理确定归并后的自然保护地类型与保护级别。三是拓展自然保护地的范围。在

整合现有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基础上，根据生态系统整体性保护的需要，拓展各自然保护地

的范围，确保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保护目标不因范围不足而受阻。

　 　 第二，对影响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的各类行为实施总体控制。总行为控制制度是实现
整体性保护的关键制度依托，它以整体性视野关注不同行为对生态系统的整体影响，且采

用整合式路径确定规制不同行为的手段和强度。现行污染防治法和资源保护法在直接规制

目标上主要奉行不法行为惩罚主义，以环境利用行为人不违反特定行为规则为直接规制目

标，无法控制由不同行为人实施的总行为。〔７９〕以污染排放的浓度控制标准为例，即使所有

污染源都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也不能保证空气质量符合要求。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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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以控制总量作为直接规制目标，但由于作为控制目标的 “排污总量”与环境容量脱钩，

因此总量控制制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总行为控制制度。更关键的是，不法行为惩罚主义可

能阻碍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整体性思考，忽视污染防治与资源保护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污

染问题的有效解决常常是资源保护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污染防治目标的实现也有赖于

有效的资源保护。〔８０〕只有当自然保护地立法按照自然保护地的保护级别来设定总行为控制

目标，综合考虑各类行为对生态系统的整体影响并据此确定和调节相应的规范手段和强度，

才能有效实现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保护。

　 　 需要注意的是，总行为控制制度并不否定按照行为进行类型化区分的规范路径。各国
环境法普遍将影响环境的行为划分为污染排放行为和资源开发行为两大类，再进一步按照

环境要素、污染来源等标准细化分类。法律是人类创造的社会治理工具，受人类有限知识

与有限理性的约束，类型化区分是实现有效治理的必然选择。〔８１〕人类有限的认知能力决定

了法律无法在整体层面上处理环境问题，而必须将其分解之后分别寻求解决方案。运用法

律手段保护环境的过程，本质上是将环境保护的目标转化为人类行为规范的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首先需要运用多个专业领域的知识和信息，构成环境法规则设计的事实判断基础。

在此基础上，人们才能够结合自身偏好得出正确的价值判断结论，并将其转化为环境法律

规范。由于环境保护相关自然科学领域的学科划分以及有关组织机构分工的必要性，类型

划分有助于提高处理问题的效率。〔８２〕

　 　 总行为控制制度真正否定的，是划分行为类型后忽视不同行为之间的联系且缺乏相应
的整合规范。总行为控制制度的核心是 “总控阀门”功能，即协调各类污染防治规范和资

源保护规范，适时关闭或开启、强化或弱化特定规范，从而使各类规范保护生态整体性的

效果得以最大化。污染防治法或资源保护法的个别规则或许相互之间不冲突且在价值取向

上一致，但它们依然可能对生态整体性考虑不足。只有当自然保护地立法按照保护级别来

设定总行为控制目标，并通过总行为控制制度的 “总控阀门”功能协调各类行为对生态系

统的总体影响时，才能够有效实现对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保护。

　 　 在总行为控制制度的具体设计上，可区分事前预防、过程控制和事后救济三个环节。
过程控制是总行为控制制度的关键环节，需要授权行政机关实施 “调适性”管理，对此德

国经验值得借鉴。德国 １９９４ 年、１９９７ 年、１９９９ 年和 ２００８ 年的历次环境法典草案始终坚持
整体性保护理念，１９９７ 年草案在总则部分设置了整合条款和开放条款，其中整合条款要求
企业采用对环境整体负担最小的方式来履行环境保护义务，开放条款则允许为增进环境的

整体性保护而免除企业的部分环境保护义务。〔８３〕整合条款和开放条款的实质是赋予行政机

·９３１·

环境法体系中的自然保护地立法

〔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例如，一方面，美国切萨皮克湾的水生贝壳类动物等生物群体的保存需要对各类水体污染来源进行控制，另

一方面，切萨皮克湾水体质量的控制也有赖于对牡蛎等贝壳类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因为牡蛎等贝壳类动

物能够以过滤水中污染物的方式清洁水体。参见前引 〔４７〕，Ｆｉｓｃｈｍａｎ文，第 ６６４ 页。
美国政治学家查尔斯·林布隆认为，指望以完全理性实现政策目标，大多将遭遇失败。Ｓｅ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Ｅ． Ｌｉｎｄ
ｂｌｏｍ，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ｕｄｄｌ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１９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７９，７９ － ８０ （１９５９）；Ｃｈａｒｌｅｓ Ｅ． Ｌｉｎｄ
ｂｌｏｍ，Ｓｔｉｌｌ Ｍｕｄｄｌｉｎｇ，ＮｏｔＹｅ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３９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５１７，５１８ （１９７９）．
参见前引 〔１０〕，徐以祥文，第 ８４ 页。
参见刘如慧：《德国环境法典 ２００９ 年草案初探———以整合的开发行为许可制度为中心》， 《台北大学法学论
丛》总第 ７６ 期 （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３ 页。关于德国历次环境法典草案的简要介绍，还可参见沈百鑫：《两次受挫
中前进的德国环境法典编纂》，《中国人大》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第 ５３ 页以下。



关关闭或开启、强化或弱化特定环境保护义务规范的权力，由行政机关在个案中决定如何

定制企业的污染防治义务和资源保护义务，从而实现环境的整体性保护。借鉴德国经验，

自然保护地立法不仅应当规定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禁限措施，而且应当授权自然保护地管理

部门按照整体性保护的目标调整各类禁限措施的开闭与强度。与此相适应，自然保护地立

法需要改革现行环境监测制度等监管执法制度，赋予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对自然保护地内

各类环境利用行为进行动态监测、综合监测的职权与职责，使得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能够

实时掌握自然保护地的生态状况，从而决定是否以及如何调整行为主体的具体义务。

　 　 除了在过程控制环节对各类行为进行总体控制之外，还应在事前预防环节和事后救济
环节强化整体性保护。环境影响评价是事前预防环节的核心制度，但现行制度对整体性保

护的考量不足。如环境影响评价法要求建设项目在可行性论证阶段评价其对生态环境的影

响，水法与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又对涉水建设项目专门规定了事前评价

其对水资源 （包括水量和水质）的影响的水资源论证制度，两者分别由生态环境部门与水

行政部门负责审批。在自然保护地实践中，两项制度的功能重复不仅没有必要，反而导致

执法推诿和执法混乱，致使祁连山保护区内的 ４２ 座水电站普遍存在生态破坏问题。〔８４〕在事
后救济环节，生态损害救济与修复制度也需要超越单项环境要素的视野，综合考虑环境利

用行为对环境的整体影响。〔８５〕因采矿行为造成的土地、森林资源破坏固然需要重点治理，

但间接造成的周边水体污染、野生动植物资源破坏等生态破坏后果也不可忽视。

　 　 （三）总分结构：优先保护生态整体性价值的立法技术选择

　 　 为高效地表达优先保护生态整体性价值，自然保护地立法体系应当采用 “自然保护地

基本法 ＋自然保护地特别法”的总分结构。〔８６〕其中，自然保护地基本法应扮演双重角色。
一方面，自然保护地基本法是宪法环境条款和环境基本法在自然保护地领域的适用性规范、

改革性规范和创新性规范。保护优先原则和综合治理原则对自然保护地立法优先保护生态

整体性的价值期待，需要通过建立分区定保护级别制度、总行为控制制度等核心制度予以

落实。另一方面，相对于各类自然保护地特别法，自然保护地基本法具有基础性和综合性，

应致力于解决自然保护地立法面临的共性问题，以及各自然保护地特别法无法单独解决的

问题。据此，分区定保护级别制度综合调整各自然保护地类型的分类标准和保护级别，总

行为控制制度则协调处理自然保护地立法与污染防治法、资源保护法等的外部关系，两者

都处理各自然保护地类型面临的共性问题，不宜在各自然保护地特别法中分别规定。在这

两项核心制度之外，自然保护地的管理体制、权属制度、特许经营制度、社会参与机制、

资金机制等其他重要制度，都不局限于特定的自然保护地类型，因而需要在自然保护地基本

法层面作出统一规定，再由各自然保护地特别法依据各自然保护地自身特点作出特别规定。

　 　 设置扮演上述双重角色的自然保护地基本法，能够增进自然保护地立法体系的内容全
面性、逻辑自洽性、价值一致性、目标协调性等体系效益，〔８７〕进而有助于生态整体性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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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中央环保督察：甘肃整改方案 ６２ 次提及祁连山，将彻底清理》，澎湃新闻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６ 日，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１７４２６９０，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８ 日最后访问。
参见薄晓波：《论环境法的生态系统整体保护原则》，《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第 ５８ 页。
参见前引 〔１２〕，刘超文，第 ８７ 页；前引 〔１２〕，吕忠梅文，第 １３３ 页。
对内容全面性、逻辑自洽性、价值融贯性 （价值一致性）的深入探讨，参见前引 〔１０〕，徐以祥文，第 ９０ 页
以下。



保护价值的实现。第一，总分结构的抽象概念与多重层次能在确保内容全面性的同时保持

简明扼要。通过在自然保护地基本法中明确自然保护地的完整性等概念以及总行为控制等

制度，能够确保所有自然保护地类型都依法受到规制。同时，自然保护地基本法的一般规

范能够避免各特别法重复规定同一问题或设置大量准用性条款，从而保持自然保护地立法

体系的简洁性。第二，总分结构有助于增强自然保护地立法体系的逻辑自洽性。若自然保

护地立法的共性内容规定于不同的特别法，极易造成其规范内涵的不统一或冲突。例如，

依 《自然保护区条例》和 《风景名胜区条例》等自然保护地法规，我国在自然保护地设置

上存在严重的 “一地多牌” “重复命名” “管理交叉”问题。〔８８〕这就需要自然保护地基本

法对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划分标准作出统一规定，避免特别法规范之间的逻辑冲突。第三，

总分结构可利用体系的形式强制性确保所有自然保护地立法的价值一致性。自然保护地基

本法能够为自然保护地立法体系的价值权衡提供原则性规定，偏离者需提供基于特定自然

保护地类型的正当理由。第四，总分结构对规范关联的强调能够强化环境法体系的目标协

调性。自然保护地基本法能够提供各特别法无法单独规定的综合性规范。例如，需要在自

然保护地基本法中规定分区定保护级别制度，依据生态价值高低确定自然保护地类型及其

保护级别，这一规范任务是任何特别法都无法胜任的。

　 　 采用 “自然保护地基本法 ＋自然保护地特别法”的总分结构，并不必然需要先制定自
然保护地基本法意义上的 “自然保护地法”，再制定 “国家公园法”等自然保护地特别法。

从当前自然保护地立法进程来看，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 “国家公园法”列入二类

立法计划，国家林草局等有关部门正在积极推动 “国家公园法”的起草研究工作，而 “自

然保护地法”尚未被提上立法日程。由于国家公园在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 “主体”与 “代

表”地位，先行制定 “国家公园法”对实现优先保护生态整体性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并且

能够为其他自然保护地立法提供可资参照的 “标杆”。〔８９〕在 “国家公园法”先于 “自然保

护地法”出台的情形下，“国家公园法”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自然保护地基本法的作用，

规定分区定保护级别制度和总行为控制制度，并探索管理体制、权属制度、特许经营制度、

社会参与机制、资金机制等其他共通性制度的创新。〔９０〕但 “国家公园法”只能暂代自然保

护地基本法的角色，需要在总结 “国家公园法”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抽象提炼作为自然保

护地基本法的 “自然保护地法”，形成完整意义上的自然保护地立法体系。

结 　 论

　 　 作为环境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保护地立法只有融入环境法体系的整体价值转
向，才能找准自身的价值定位。在生态文明入宪、入环境基本法的背景下，环境基本法新

增的保护优先原则和综合治理原则内含对优先保护生态整体性的价值期待，其中保护优先

原则要求分区域确定保护优先级别，综合治理原则指向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保护。由于在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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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３〕，杜群等书，第 ３２ 页。
参见王凤春：《完善法律法规，依法保障国家公园体制稳步建设》，《生物多样性》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０ 期，第 １０４６
页；秦天宝：《论我国国家公园立法的几个维度》，《环境保护》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第 ４１ 页。
参见前引 〔１２〕，吕忠梅文，第 １３４ 页。



整目标的多元性、调整对象的单要素性、调整方式的先定性等方面的固有局限，污染防治

法与资源保护法这两个环境法体系的传统分支都不宜充当生态整体性优先保护价值的规范

载体。自然保护地立法以生态环境保护为根本目标，符合生态环境保护优先的定位，且具

有调整对象的系统性和调整方式的调适性，契合整体性保护的需要。为落实生态整体性的

优先保护价值，自然保护地立法需要以分区定保护级别制度、总行为控制制度为核心构建

制度体系，并采用 “自然保护地基本法 ＋自然保护地特别法”的总分结构，以自然保护地
基本法为核心，沟通和协调自然保护地立法体系的内外关系。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ａｓ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ｓ，ｍａｙ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ｓ 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ｉｒ ｖａｌｕ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ｓｈｒｉｎ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ｉｒｓ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ｅｍｂｏｄｙ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ｉｖｉｎｇ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ｗｈｉｃｈ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ｓ
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ａｗｓ，ｔｈ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ｓ ｉｔｓ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ｉ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ｎｅｓｓ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ｔａｒ
ｇｅ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ｏｆ ｇｉｖｉｎｇ ｐｒｉｏｒ
ｉ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ｉｓ ｖａｌｕ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ａｒｅａｂａｓｅ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ａｎｄ ａｄｏｐｔ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 ｂａｓｉｃ ｌａｗ 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ｌａｗｓ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
ｓｅｒｖ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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